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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去年五月及十二月底有傳媒報道，大角咀洋松街工業大廈非法改建劏房出

租（見附件一），以及觀塘偉業街 103 號振邦工業大廈二樓全層改建為 7 間豪華

套房出租（見附件二），早前再有傳媒報道，香港仔田灣大洋中心（前名為大洋

工業大廈）內，有業主把 3,800 平方呎工廈單位改成豪宅放售，現時該幢大廈的

5 樓及 15 樓已有住戶入住，而 16 樓及 17 樓已完成裝修，16 樓單位更以 2,500
萬元放售。就記者所見，5 樓原本為 2 個單位，經豪裝後，改為一梯一伙住宅單

位，只有一部客用升降機作出入，而另外一部客用升降機及貨用升降機則被「封

死」。（見附件三） 

工廈改建為住宅單位情況似有蔓延越勢，由百多呎劏房至幾千呎豪宅，由出

租到出售，完全漠視現存的法規。工廈屬非住宅用途，在未獲得批准更改用途之

前，不應作住宅用途，否則屬違反地契或違反土地規劃用途。而工廈一般儲存不

少易燃物品，一旦發生火警，火勢會較一般住宅猛烈，濃煙毒性也會較強，工廈

未獲得批准符合住宅樓宇的樓宇及消防安全規格而作居住用途，住客將面對相當

高的火災風險，生命財產不受保障。 

因此，本人特致函   主席閣下，要求考慮安排會議作出討論，並邀請有關

官員出席，解釋現時工廈改建為住宅單位的情況，有關部門的執法程序及進展，

以至政府有何政策或措施，能有效地協助工廈合法及安全地改為住宅用途，回應

社會所需。 

如有查詢，請致電 25372122，與研究主任鄭慕貞聯絡。謝謝。順祝 

 

工作愉快！ 

 
 
 

    _____________________       
立法會議員李永達       

2012 年 2 月 27 日 
附件一：明報 2011 年 5 月 27 日報導 
附件二：蘋果日報 2011 年 12 月 29 日報導 
附件二：蘋果日報 2012 年 2 月 24 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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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總數: 1 篇

版面/版頁: 港聞/A11 明報 日期: 2011-05-27

作者: 陳志偉 屈俊樂 吳光熙

無視充公警告 工廈照劏房出租

針對近年工廠大廈非法改裝為住宅劏房的問題愈來愈猖獗，部分業主甚至拒開門以圖妨礙調查，政府罕有推出「辣
招」對付，向大角嘴洋松街非法工廈劏房的「屢勸不改」業主發出充公物業警告信，限令業主須在指定時間開門接
受調查及停止違規，不過，業主懶理警告，限期已過兩個月，地政總署職員仍不能入劏房檢查，劏房如常出租。

  明報記者陳志偉屈俊樂吳光熙本報今年2 月發現，洋松街78 號的5 層高工業大廈，其4、5 字樓單位的伍姓業主
，涉非法把上址改成近30 間劏房，並在天台建了僭建屋，估計共住了數十人。屋宇署2007 年底開始曾出警告通知
要求拆掉僭建，但業主一直不理。

  警告信已釘契

  地政總署發言人回應本報查詢時承認，懷疑上址有人違反地契，把工廈變住宅，但調查受阻，地政總署曾向業主
發出警告信要求合作。署方沒有詳述警告信內容，但本報發現該警告信已被釘契，即加進土地註冊紀錄內，該信先
是斥責業主今年2 月1 日拒讓地政總署人員進屋調查，繼而重申根據地契，政府有權入屋調查，故限令業主必須在2
月28 日下午開門接受調查，而一旦發現內有非法劏房出租活動，需於7日內修正。

  拒讓地署人員入內調查此外，該信罕有引用《政府土地權（重收及轉歸補救）條例》，指若業主拒合作，政府可
申請充公物業，或採取其他進一步行動。據本報了解，2009 年起地政總署曾就西九龍區的不同違反土地用途發出約
20 封聲明會收回業權的警告信，要求業主修正物業用途。地政總署發言人未肯提供過往曾有向多少宗工廈劏房個案
發出警告信，但承認今次發出警告信後，業主在2 月28 日仍未合作，該署人員因上址不少房間仍鎖上，始終無法入
內調查，遂決定把信件釘契。

  湯家驊：鮮聞充公對付劏房立法會議員湯家驊稱，過往鮮有聽聞政府用充公物業業權來對付工廈非法劏房，他認
同當局採這類更嚴厲的新措施打擊工廈劏房，因一旦火警會危及住客及工廈走火安全，可能引發悲劇（見另稿）。

  有人晾衫續有租客出入記者前日重臨上址，發現僭建劏房仍在，5 樓劏房多間窗戶仍有人晾衫，顯示仍有人居住
，並續有租客出入。

  對於政府威脅充公物業圖逼令業主停止出租工廈劏房，姓吳租客稱上址月租僅千多元兼毋須先付3 個月訂金， 若
要搬，他擔心找不到同樣優惠的房間。

  記者發現繼續有人在工廈外晾衫及懷疑僭建，地政總署雖發警告信指會充公物業，但仍不能入屋視察。（明報記
者攝）

  大角嘴洋松街工廈的非法出租的劏房僅以木板間開，衛生成疑，部分電線殘舊，一旦發生火警，走火安全沒保障
。地政總署兩度派員調查，業主均涉嫌以「鎖門不開」策略妨礙調查，反映地政總署針對違地契活動的巡查權力不
足。（明報記者攝

  大角嘴洋松街78 號工廈（圖）的非法劏房（位於4 樓及5 樓），結構和火警安全無保證，住客安全成疑，有立法
會議員贊成地政總署以更嚴厲的措施打擊違法業主。（明報記者攝）

  地政總署向洋松街工廈非法劏房業主發出的警告信撮要

  「根據政府地契，這幢工廈只准作工業用途。我有理由懷疑（閣下擁有的）這工廈單位部分或全部被用作住宅用
途……但2 月1 日閣下拒絕讓我的同僚檢查單位內部，此乃違反政府地契條款」

  「我現通知你，為行使政府根據地契擁有的視察權，我的同僚2 月28 日下午2 時30 分至2時45 分期間再來視察
，你必須讓我的同僚入內視察及拍照……若發現上述單位曾被用作非工業用途即違反地契，你必須7 日內作出補救
」

  「若你拒絕或未有合作……政府會採取即時行動，包括可以根據《政府土地權（重收及轉歸補救）條例》，充公
你的工廈單位」

  明報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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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總數: 1 篇

版面/版頁: 港聞/A14 蘋果日報 日期: 2011-12-29

工廈改建豪華套房　放租人稱商住大廈租客疑受騙

【本報訊】「住宅套房，浪漫酒店設計」，有業主在網上推出住宅單位招租，標榜全新裝修，並提供全屋簇新陳設
宣傳片段，一名急於找屋搬女子被吸引聯絡放租人看屋，支付6,200元定金後，發覺住宅竟然是工廈改建，認為對方
以商住大廈游說她租住形同欺騙，要求退回定金不遂，先後報警及到屋宇署投訴，希望當局正視。

記者：劉友光、溫文學、麥超億

懷疑將工廠改建住宅劏房的單位，位於觀塘偉業街103號的振邦工業大廈二樓全層。資料顯示業主姓黃，去年購入
，其後有人在二樓進行改裝成多個單位出租。投訴人女事主估計二樓一半單位有人入住，擔心發生火警造成花園街
大火慘劇，加上她曾五次問放租人單位可否住人，對方都堅稱可以，令她感到受騙。

女事主早前因租約快滿，上網找屋搬，在「香港屋網」發現一個九龍灣單幢樓住宅租盤，以浪漫酒店設計招徠，網
上資料指單位面積由380呎至480呎，並附上10多張單位美輪美奐的實景片段，於是她聯絡放租人梁小姐睇樓。

要求退定金不果

本月22日她與梁會面後，梁稱帶她到偉業街振邦大廈睇樓，由於很匆忙，她到達時沒看清大廈名稱，就隨梁入上二
樓，她曾問梁大廈可否住人，對方稱「係商住大廈，梗係可以住人」。

事主稱，二樓全層估計有八至十個改裝單位，入屋時見裝修陳設與網上宣傳一樣，事主再三問梁大廈可否住人，梁
都稱「無問題」。在對方不停游說下，事主同意以月租6,200元租住一個450呎單位。

其後，事主獲悉振邦是工廈，擔心租住犯法，翌日致電梁要求中止租約及退回定金，但有人粗言相向拒退錢，她於
是報警。前晚梁女上司聯絡事主允退款2,000元，但她拒接受，並於昨日向區議員及屋宇署投訴，查冊證實振邦工廈
1至12樓都不能作住宅用途。

記者昨晚致電放租公司，接電話男子辯稱網上放盤出租住宅並非事主租用的單位，又指事主租用振邦的單位作做寫
字樓，事前曾帶她到另一出租單位參觀。女事主則堅稱只參觀過該工廈單位，且一直表明是租屋居住。

立法會議員李華明稱事件誇張，認為政府有關部門應加強巡查及在網上監督，取締違例人士，市民也不應租住改裝
工廈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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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總數: 1 篇

版面/版頁: 港聞/A10 蘋果日報 日期: 2012-02-24

專題報道：封霸走廊任意改格局　工廈改建豪宅出售

【本報訊】唐唐暗挖地宮、煲呔曾亦有頂樓行宮，在全城嘩然的「行宮」效應下，香港仔大洋中心業主將3,800呎工
廈單位改成豪宅放售，不是達官貴人的你只要有錢，一樣可以封電梯霸走廊改建超級行宮，擁有貼窗大浴缸及專用
「私家」，連走火通道都可肆無忌憚變身大宅雜物房。

記者：陳達浩梁偉權

由工廠變豪宅的大洋中心，位於香港仔田灣漁豐街3號，樓高21層，工廈設計呈「凸」字型，1至3樓每層面積
7,600平方呎，4至21樓則分AB單位，每單位逾1,900平方呎，大廈內有兩部客、一部貨和兩道太平門。

從外望這座外貌平平的工廠大廈即見端倪，因窗戶設計五花八門，不但有落地大玻璃，更有逾50呎大露台或景觀大
窗；地下大堂和入口的富麗裝潢設計，幾可媲美酒店式公寓。

走進大廈後，發現1樓單位正進行大型裝修工程。記者乘電梯登上5樓，打開門竟被一牆擋住，一名裝修工人說：「
5樓係外籍人士入住，一家三口連一名菲傭，剛搬入來一、兩個月。」

相連單位打通 一梯一伙

他還透露，這個A、B打通相連的單位，窗門亦作出改動，窗口移後約50呎，形成一個大露台，以一幅大玻璃窗分隔
客廳。記者轉乘唯一的「專」到5樓，發現另外一客和貨則被封死，大堂空間全被佔用，形成「一梯一伙」住宅格局
。

記者逐層查看，發現15、16及17樓相連單位亦同樣被「豪裝」，不但封死貨、霸佔電梯大堂「私用」，就連後樓梯
鐵欄杆亦改裝成白色歐陸式柚木樓梯，地上還鋪了紅地氈。

17樓大堂放置了梳化和掛畫，約3,800呎單位的大廳極具藝術品味，中間放置傢俬和大電視，旁邊一條通道進去還有
房間、套廁和衣帽間等。

記者上15樓欲訪問屋主，從氣窗望進去不但設有開放式廚房，太平門位置更被用作雜物房。

一名外籍女傭應門，警惕性甚高地向記者表示主人正睡覺，不便叫醒，還詢問記者何以得知該處有人居住。她承認
僱主一家五口入住了數個月，入伙前間隔已是這樣，僱主再稍作裝修，客廳雖然非常大，但屋內只有一間睡房，部
份人要睡客廳。

現時，該大廈5樓、15樓兩個豪宅已有兩個家庭居住，16和17樓單位已裝修完畢，但未有人入住。16樓單位以
2,500萬元放售。至於其他樓層，大部份仍保留工廈模式，包括4樓和19樓均沒有改動，有工場運作；其他則是寫字
樓或陳列室。

律師梁永鏗表示，簽定買賣合約時，業主必定得知單位是工廠還是住宅用途，若業主明知是工廠仍強行改裝成住宅
，便要負起全部法律責任；就算是租客改變用途，業主亦要負責。一旦被揭發，業主須將單位還原，否則政府有權
沒收單位。

呎價$5,200 直逼旁邊住宅

記者翻查資料，發現大洋中心前名為「大洋工業大廈」，其單位極具「升值」潛力，成交價偏高，以面積達3,815呎
的17樓全層為例，上月中成交價高達1,988萬元，呎價逾5,200元，拍得住旁邊平均呎價約6,000元的住宅港麗豪園。

記者更發現，一家公司早前狂掃了十個單位，而5樓的「行宮」亦由該公司轉售予一名外籍人士。

與大洋中心一街之隔、位處海旁的興偉工業中心相形見絀，去年12月成交的25樓16及17號單位，面積1,015呎，成交
價3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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